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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地址：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

承辦人：林延俊

聯絡電話：02-87897671

傳真：02-87897674

E-mail：yclin209@mail.pcc.gov.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工程技字第110020154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60000000G_1100201548_doc1_Attach1.pdf)

主旨：檢送本會110年12月15日召開「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

綱要規範」之「第01271章計量與計價」編修草案審查會

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交通部公路總局、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北市政

府工務局、桃園市政府工務局、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臺南市政府工務局、高雄市

政府工務局、中華民國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

任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國立

成功大學

副本：本會蔡簡任技正志昌(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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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 

「第 01271章計量與計價」編修草案 

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12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本會 10樓第 2會議室 

主席：本會技術處蔡簡任技正志昌              紀錄：林延俊 

出(列)席人員：如會議簽到表 

壹、 會議緣由： 

         依「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使用及編修應注

意事項(以下簡稱應注意事項)」規定，由專責機關辦理編修及

審查事宜，本會係 14 個專責機關之一，負責共計 24 章之編

修維護工作。經委託國立成功大學完成研擬第 01271 章編修

草案後，續依應注意事項第五點第三款規定，由本會召開審

查會議，邀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程主辦機關、公(協、

學)會共同參與審查。 

貳、 會議結論： 

一、 經與會單位討論，同意「第01271章計量與計價」應辦理編

修，作為綱要規範各章「計量與計價」之通案參考原則。 

二、 有關本會議紀錄各單位發言意見內容，請各與會單位協助確

認，若所記載內容與各單位原意有不一致之處，請於文到7

日內以傳真或電郵方式提供本會，俾利本會進行修正。 

三、 請國立成功大學參考本次會議紀錄各單位發言意見進行修

正，再將修正後編修草案提送本會辦理續審事宜。 

參、 各單位發言意見 

一、 交通部公路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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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章應定位為上位之綱要規範，作為各篇章依循之依

據。 

(二) 有關「3.1.1.1 數量計量」，考量目前工程採購實務運作，

數量恐無法如財務採購之數量明確，爰建議分為以「契

約數量」及「實作數量」計量。 

(三) 有關會中討論版本「3.1.1.2 一式計量」，新增「須編製

單價分析表」，考量實務上以一式計量之工項眾多，若

新增該段規定，恐造成執行困難；至增訂「…履約驗收

之必要條件」一節，相關條件於契約主文皆已訂之，本

署無意見。 

(四) 有關成大所提版本「3.1.2 一式計量」，以「…，其所需

之人力、材料、機具等數量不易精確計算….」規定一節，

實務上以一式計量非僅限於人力、材料、機具不意精確

計算之情形，為增加執行彈性，建議再予考量及修正。 

(五) 有關3.1.4備品，部分工程可能已納入考量並編列於單價，

目前成大提送版本「工作項目之備品，除契約另有規定

外，應予以計量。」是否造成機關誤解，就備品部分須

另予計量，不得以編列於單價之方式編列，為利執行，

建議再予考量及修正。 

(六) 有關工程之進度計算，其中亦有訂定里程碑作為進度控

管上是否有達契約規定標準，並訂有扣款機制，而本章

所謂里程碑計量，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亦就特定材料訂定

可分段給付之規定，如鋼構，故本章綱要規範訂定里程

碑計量，建議與契約分段給付相關條文互相連結，避免

產生競合關係。 

(七) 有關工程契約之保險費，實務上機關編列預算及廠商實

際投保費用略有不同，會有多退少補之情形，爰該項多

與利管稅合併並以一式計價，除保險費以實際金額計算

外，利稅及管理費皆以百分比計算，有其歷史背景，建

議再予確認並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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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有關 3.1.7 及 3.2.10 所提不予計量與計價之情形，因係指

可歸責於乙方責任之工作，惟個案工程情況有所不同，

以 3.1.7(4)「因施工不當或材料不符，導致重做或改善的

工作項目。」為例，其中施工不當若由民眾造成，非屬

施工廠商之責任，亦應得以計量與計價，建議再予考量

並修正。 

二、 交通部高速公路局 

(一) 建議本章予以保留，並以原則性內容為主。 

(二) 有關高公局辦理之工程，許多項目未能以數量或一式計

價，建議新增里程碑計價相關內容。 

(三) 有關 3.1.7(4)所提「未完成或廢棄之工作項目」不予計量

一節，本局就未完成之工項，亦因個案工程特性考量納

入計量，爰建議再予修正。 

三、 內政部營建署 

(一)有關公共工程共通性工項施工綱要規範「第 01271 章計

量與計價」，建議僅需針對原內容簡單補充定義，因目前

各章綱要規範均訂有計量及計價規定，為免與契約主文

（含施工詳細表）及各施工要項規定衝突或不一致，建議

以增加計量與計價之通案定義即可。 

(二)有關「3.2.4 進度計價」，其中保險費實務上係採一次撥付

之方式，若以進度計價，與現行規定及契約不一致，爰建

議無需就個別工項規範計量及計價內容。 

(三)有關會中討論版本「3.1.1.1 數量計算」最末段「精確計

算」，就「精確」未予明確定義，建議刪除。 

(四)有關會中討論版本「3.1.1.2 一式計量」，為利執行，建議

就「須編製單價分析表」再妥予考量，另後段「…註明前

述設算條件是否為履約驗收之必要條件」，考量該段文字

應於契約主文中訂定，建議刪除本段文字。另就成大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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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3.1.1.2一式計量」，尚屬中肯，建議可參考該版本

修正。 

(五)有關於本章新增里程碑計量及計價相關內容，本署無意

見，惟建議以正面表列方式說明其定義，例如成大提送版

本 3.1.3(1) 「…，不適合以數量或一式計量者，…」一節，

建議可修正為「…，若可依工作項目里程碑計量者，…」。 

(六)有關 3.1.4備品，本署無意見，提供相關經驗供參考，實

務上本署係將備品列於契約第十五條之一「操作、維護資

料及訓練」內，且多用於操作及經營管理階段。  

(七)有關 3.1.7定義不予計量之工作項目，本署係於工程完成

後始得計量與計價，爰納入不予計量範疇，尚屬合理。另

就樣品部分，若樣品可作為工程之一部分，該項目應得予

計量。 

四、 新北市政府（會前意見另附） 

(一)工程會綱要規範各章皆有「計量與計價」該節，本章係

通案性提醒機關應注意之事項，較偏向行政指導，與綱要

規範其他篇章技術為主之內容未盡相同，建議應先釐清本

章定位再予修訂。 

(二)有關會中討論版本 3.1.1.1(1)，建議再予考量及修正，說

明如下： 

1. 一開頭「工作項目數量應優先以度量衡單位」，其中「應

優先」文字具行政指導概念，與工程會綱要規範定位有

所不同。 

2. 最末段「精確計算」未予明確定義，恐造成執行上之爭

議。 

(三)有關成大所提版本，3.1.1(1)最末段「以數量計量，並規

定其計量單位。」，建議修正為「以數量計量，並依招標

文件規定之計量單位進行數量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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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關會中討論版本，於「3.1.1.2一式計量」規定須編製

單價分析表一節，實務上是否有必要，又單價分析表編列

之細項數量若有不足時，是否會造成工程執行之爭議，建

議再考量。 

(五)有關新增里程碑計量與計價一節，工程會統包契約書範

本已有相關內容，機關可依個案工程特性自行填寫，爰為

使契約所附之施工規範及契約內容一致，本(工務)局贊成

本章增訂里程碑計量與計價內容，惟條文內容與契約範本

有競合之情形，建議工程會再討論及整合。 

五、 臺灣區綜合營造同業公會 

(一) 工程會綱要規範係就共通性工項訂定規範之處，若各工

程特性與規模性質不同之處，建議不宜訂於綱要規範

內。 

(二) 有關「1.1本章概要」之「參考指引」文字，係屬行政指

導用途，若列入契約規範，即產生法律效力，故建議維

持原規定即可。 

(三) 有關「3.1 計量方法」內容，本公會甚表贊同。惟就「3.1.3

里程碑計量」，因其係屬驗收性質，建議增列「分段或

部分驗收使用」相關文字。 

(四) 有關成大所提版本新增里程碑計量與計價內容，使量價

平衡，本會甚表贊同。 

(五) 基於 3.1.7 及 3.2.10 增修不予計量或計價之項目，因涉責

任歸屬釐清問題，屬契約履約爭議，不宜納入綱要規範，

建議刪除。 

(六) 有關增訂「3.1 計量方法」及「3.2計價方法」，除 3.1.7

及 3.2.10 外，本會亦表贊同。 

(七) 就備品之計價方式，綱要規範相關篇章有明列備品百分

比，惟實務上多未將材料費納入計價，未盡公平，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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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就通案性考量，將本章 3.1.2.1、3.2.7 增列「備品」之

計量及計價相關內容，本公會贊同。 

(八) 其他文字修正意見如下： 

1. 有關「3.1計量方法」內容，建議保留「契約」文字，

爰修正為「3.1 契約計量方法」。 

2. 有關會中討論版本「3.1.1.2 一式計量」，建議刪除「…，

得以一式計量，…」之「得」。 

六、 國立成功大學 

(一) 有關本校所提版本 3.1.1(2)所列之實作數量單位，係盤點

現行工程會綱要規範八百多章後，將各章計量與計價所

列之單位一併整理於本章。 

(二) 有關新增「3.1.3里程碑計量」及「3.2.3 里程碑計價」一

節，實務上廠商常反映機電設備若俟安裝完成方可計價，

工期施作期間皆無法計量，未盡公平，爰參考國外做法，

新增里程碑計量與計價相關內容，生產完成即可給付部

分價金，亦可解決數量與進度不一致之情形。 

七、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一) 有關本章計量與計價，具上位原則性行政指導性質，應

參酌契約主文進行編修，做為綱要規範各篇章執行之參

據。 

(二) 有關里程碑計量與計價，涉及實際完成數量與可給付價

金如何認定之標準或規定，甚為重要，宜再謹慎考量。 

(三) 各機關若有其他建議，亦可持續提供本會參考。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下午4時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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